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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好环保的财政手段

1 .采用财政补贴措施，刺激研制防治

污染技术或购买污染控制设备的企

事业单位。

2.采取税收定价措施，对有害于

生态环境的产品课以重税，以此通过

改变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来限制其

生产与消费。我国尽快颁布环璋保

护税法，一 方面限制污染环境源，另

一方面可以筹集资金，专款专用。

3.采取税收优惠政策。财政可以

规定对纳税人 购置的防污设备加速

折旧，允许企业把污染治理费用计入

成本，允许企业迁离污染限制地区而

易地建设，给予减税、免税照顾，保证

积极防治污染企事业单位的利益。

4.采取发行环保公债办法，筹措

环保资金。发行环保公债是强化企

事业单位及个人环保意识的一 个非

常好的工具，使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

予以重视，并积极参与。
（摘自 1997 年第 4 期《财政研究》

作者：昝志宏）

文摘 美国劳动力供求的联系机制

在美国，劳动力供求的联系机制

主要是通过以下基本形式实现的。1 .

报纸。这是美国联系劳动力供求双

方最普遍、最常见的一 种形式，它是

通过在报纸上刊登求才广告或求职

广告，在劳动力供求双方之间建立起

联系。由于报纸一 般发行量较大，覆

盖面较广，刊登在上面的劳动力供求

信息很容易被需要者获取，从而也就

较容易在供求双方之间建立起联系。

2.就业辅导机构。在美国，为了在劳

动力供求双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

系，成立 了许多各种类型的政府和民

间的就业辅导机构。政府辅导机构

有的除了帮助寻找工作外，还对符合

条件的低收入者提供就业资助。除

政府就业辅导机构外，还有大量的民

间就业辅导机构。越来越多的公司

成立就业辅导机构，以帮助本公司离

职的员工在其他公司找到新的工作。

3.人际关系。美国的就业专家非常强

调人 际 关 系 在 就 业 中 的 重 要 性。

Robert Half 甚至认为，人际关系是一

个工作机会的最佳来源，虽然比较难

把握，但却值得花心血和时间去把握

它，聪明地运用它。许多人正是依靠

人际关系，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。4.

自荐。这是劳动力供给者自己直接

到有关的公司或机构的人事部门查

询招工信息，如果发现有合适的职

位，求职者可以填一 份申请表，并附

上自己的履历表，然后由人事部门转

交给招工的具体业务部门。
（摘自 1997 年第 2 期《中国人民

大学学报》 作者：黄泰岩）

文摘

企业破产时如何保

全银行资产的安全

第一 、作为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的

四大专业银行，应该积极运用国家给予

的政策，尽可能简化手续，配合企业兼并

破产工作，进行呆帐核销。目前核呆工

作手续过于复杂，办一笔几十万元的核

呆，从分行到总行要盖二三十个章，最快

也要半年时间。所以出现了一方面企业

已经破产，需核呆金额很大，另一方面总

行的核呆资金却用不出去的现象。
第二、要妥善解决核呆的资金来源

问题。目前呆帐准备金的提取比率为贷

款余额的 1% ，但是再继续提高呆帐准

备金的比例也不现实。打呆的资金完全

由银行承担是有困难的。
第三、由于提取呆帐准备金会影响

商业银行利润收入，国家财政应在一 定

时间内给予宽松政策。面对中国的实

际，我们不可能一次解决呆帐核销问题，

但是可否考虑划定一个时期，在企业破

产和银行打呆比较集中的时期，不要考

核银行上交利润指标或减低银行上交利

润指标。
第四、如果通过正常的提取呆帐准

备金无法解决大量的呆帐和欠息问题，

也可考虑进行一 次清产核资，把银行收

不回来的本息和企业的欠息及呆帐彻底

核销。然后实行商业银行的“四 自”原

则，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。
（摘自 1997年第 4 期《中国国情国力》

作者：桑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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